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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4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 年 9 月 2日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21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委員副召集人詩芳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案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討論案 前次會議決議內容 各科室後續辦理情形 

第
三
案 

※111年性平亮點方案 
新北市 111年度鼓勵女性參加國小職業試探暨體
驗教育育樂營活動實施計畫： 
建請加強說明性別目標如何打破職場性別部分，
並請增加第四點活動設計如何鼓勵不同性別的學
生打破執業的性別隔離。 

技職科 

於質性執行成果部分加強
說明，藉由職業介紹影
片，打破傳統刻板印象，
不同職業工作不分性別都
有平等參與的機會。 

第
四
案 

※未符合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之規定 
一、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 
二、新北市資訊及科技教育諮詢委員會 
請就未符合性別比例部分，提出修正方案。 

幼教科 
認定委員會換屆後，男性委
員 5人，女性委員 6人，男
性委員已達 45.45%。 

教資科 
經調整後，男性委員為 11
人，女性委員為 6人，女性
委員已達 35.29%。 

決議：與本次會議部分議案相關，將於後續討論再予補充敘明。 
  
 第 1案                    
案由：本局 111 年 1 月至 7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及 112年

工作計畫之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為一種性別主流化工具，指引本局政策、計

畫與方案訂定能將性別觀點納入，促進性別意識融入本局年度業務工作計
畫，落實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以具備性別主流化之價值。 

二、依社會局性別平等委員會之四層級運作機制，本局各科室、體育處及家教
中心配合提報與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相符應之業務計畫或方案，由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委員審議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執行情形與規劃情形。 

三、另，社會局循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之四層級運作機制，刻正修訂性別平等
政策方針中，俟社會局修訂完成後，將配合新修訂之政策方針辦理。 

決議： 

一、請各業務主責科室就下列資料進行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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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工作計畫 
主責 

科室 
修正建議調整 

新
北
市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方
針111

年
工
作
計
畫
與
執
行
情
形 

1-2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規範 

小教科 
建議修正「今年依實際情形歉難符合任一性
別比例三分之一規定」等文字。 

人事室 

1. 建議更新委員會數據。 
2. 請更新本局委員會數據，並建議建置預防

機制，亦得於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列入作為
提醒，俾利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1-5針對原住民的女性參與培力 家教中心 
請依照委員修正範例調整敘述，藉此增強性
別元素。 

1-5家長會 小教科 
1. 請人事室協助調整原科室回應內容。 
2. 有關家長會增能內涵，工作內容鼓勵參與

部分，請扣合性別元素。 

2-2自立廚房廚工補助案 體教科 
建請納入並增強性別元素，亦可針對弱勢婦
女取得丙級廚師職業證照之學習補助等方向
或提供相關課程進修進行規劃。 

3-1實施性別統計與分析 教資科 建議參考府層級內容補充執行成效。 

3-4增設公共化幼兒園 幼教科 建請未來撰寫主責科室回應完整陳述。 

3-6原來這麼幸福-家庭教育支
持計畫 家教中心 建議加強補充與性平議題的關係。 

3-7「新北築家好-幸福 123」講
座-宣導家務與照顧一起做之理
念 

家教中心 
1. 建議呈現性別比例俾利比較差異及分析。 
2. 建請增強性別元素。 

3-7「家有寶貝」新手父母婚姻
教育暨幼兒親職教育 家教中心 

建議補充與性平關係，並補充與家庭中性別
家務共享與照顧責任衡平有何推動策略。 

3-8社會領域輔導團教學 教資科 
建請具體敘明呈現辦理區域、學校、課程及
參加人數，有無量化規劃。 

3-8「新北築家好-幸福 123」講
座宣導家庭法律大小事 家教中心 建請補充與性平的關係及與工作內容扣合。 

4-3辦理 STEAM相關活動，採女
性優先參加、專屬女童專班並以
編程課程為主宣導女力時代來臨 

教資科 
從科室回應得知人數增加原因為開設女力專
班，提醒應併同納入 112年工作計畫規劃修
正。 

4-4新北市 111年度高齡者性別
平等教育研習計畫 社教科 

科室回應未來本市鼓勵中心在邀請學員參與
相關課程時，可與伴侶一同參與，進而平衡
性別比率，於 112年工作計畫建議加強推動
政策工具力度。 

二、餘照案通過。 
 
 第 2案 
案由：本局 111 年 1 月至 7月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及 112 年工作項目之分配，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1 年行事曆暨 110年 12 月 20 日新北府社綜字

第 1102427846 號函辦理。 



第 3 頁，共 6 頁 

二、本案業請各主責科室依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架構填報 111 年 1月至 7
月之執行成果。 

三、有關項次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依據新北市
政府 110 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五、二執行推動單
位，本局為第 1 組(人文社會類)，故本局每年至少應辦理 4 類，總計至少
5項。 

決議： 
一、 請各業務主責科室就下列資料進行修正調整。 

討論案 工作計畫 
主責 

科室 
修正建議調整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11

年

1-7

月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成
果

報
告 

組別性別業務承辦人 人事室 
建議增加各科室承辦人作為性平承辦人窗
口。 

肆、性別影響評估  秘書室 
性別影響評估似未填寫完畢，是否有計畫提
報，並請再行釐清如有相關計畫是否應要送
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 

伍、性別統計及分析  教資科 

1. 請更新性別主流化暨統計專區之部分資料 
2. 新北市國中小學生輟學概況分析分析摘要

建議依委員建議酌修文字，並補充填寫百
分比數據。 

3. 性別統計分析建請配合成果報告備註撰
寫，俾利切合性平精神。 

二、 有關「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提報項目如
下，係由各業務科室提出，請委員討論自 4類項目中擇 5 案方案俾利提
報，並請相關科室於下次會議中提供年度業務執行成果說明，並送交人事
室統籌彙整： 

(一)第 1類—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中教科：生科女力大爆發。 
2.技職科：新北市 111年度鼓勵不同性別參加國小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育樂
營活動實施計畫。 

(二)第 2類—建構性別友善環境及推動相關政策措施： 
體育處：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動推動計畫。 

(三)第 3類—CEDAW 及性別平等宣導： 
特教科：「淡水女路」性平融入戶外教育課程。 

(四)第 4類—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教資科：國小性平概念教材研發與推廣。 

三、餘照案通過。 
 
 第 3案                   
案由：有關 111 年度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與 112 年亮點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局 111 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為「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鼓勵多

元性別參加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育樂營活動計畫」，111 年 1月至 7月辦理
情形，請委員審視是否合宜。 

二、有關「112年度性平亮點方案」請各科室提案如亮點規劃表，請委員討論
並擇一個方案，後續提報府性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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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請各業務主責科室就下列資料進行修正調整。 

討論案 工作計畫 
主責 

科室 
修正建議調整 

新
北
市
政
府
各
局

處

1
1
2

年
性
平
亮

點
方
案
一
覽
表 

新北市 112年度高齡者性別平等
教育研習計畫 社教科 建請未來撰寫主責科室回應完整陳述。 

二、112年性平亮點方案部分，由教資科提報 2022PowerTech 青少年科技創作
競賽。 

三、餘照案通過。 
 

 第 4案                    
案由：有關本局暨所屬二級機關總計 55 個委員會及財團法人 2個，有 3個委員

會未符合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規定。 
說明： 
一、依本府人事處 105年 5月 9日新北人企字第 1050824782 號函暨本府 111

年 4月 28日新北府人企字第 1110805094 號函辦理。 
二、前述來函表示為落實性別平等，確保任一性別在職場及公共事務中之平等

地位，如所屬委員會尚有未符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之規定者，須
針對委員會符合性別比例之達成率，訂定未來 3年比例目標，並逐一檢討
委員會未達性別比例標準之原因，於本小組每次開會時提案討論，並研提
改善意見後，列入會議紀錄，並提本府人事處彙辦；並以積極提升至任一
性別比例不低於 40%為目標。 

三、前次本局暨所屬二級機關 111 年度權管委員會 55 個及財團法人 2個調查
(以 111 年 1月 1日為填報基準)，其中有 3個委員會未符合委員任一性別
比例三分之一規定，說明如下： 

(一)本次會議前未達性別比例限制之委員會： 

1. 新北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暨中途輟學學生督導會報 

2. 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 

3. 新北市資訊及科技教育諮詢委員會 

(二)前次會議決議之後續進度： 

1.新北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暨中途輟學學生督導會報之組織成員疑義，經

教育部 110年 4 月 3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051747 號函復以，查強

迫入學條例第 3 條規定，直轄市為辦理強迫入學事宜，設直轄市強迫

入學委員會，以直轄市為主任委員。該委員會既以直轄市長為主任委

員，應由地方行政機關之有關機關首長為其組織成員，爰應為機關首

長為宜。 

2.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該委員已於 111 年 6月

30日任期屆滿改選，現已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3.新北市資訊及科技教育諮詢委員會：已於 111年 5 月 16日簽准補聘



第 5 頁，共 6 頁 

女性委員 1名，現已符合性別比例規定。 

四、本次調查本局暨所屬二級機關 111年度權管委員會 55個及財團法人 2 個
(以 111 年 7月 1日為填報基準)，其中有 2個委員會未符合委員任一性別
比例三分之一規定，說明如下： 

(一)新北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暨中途輟學學生督導會報：同上述進度。 

(二)新北市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委員會：依輪辦學校及業務分工

科室主管組成委員會委員，今年依實際情形歉難依性別比例組成委員

會，爾後將加強留意委員性別比例分配。本屆委員任期屆滿後，明年將

調整輪辦任務編組支委員性別比例。 

決議： 
同第 1案討論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計畫與執行情形—1-2所
屬委員會性別比例規範之建議辦理。 

 
 第 5案                    
案由：有關本局參與跨局處議題辦理情形，提請委員審議。 
說明： 
一、本府性平會分工小組含「社會參與」、「就業、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

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環境」及「健康、醫療與
照顧」等 6組，其中「教育、文化與媒體」係由本局擔任秘書單位，其餘
各組協辦。本局參與跨局處議題如下： 

(一) 社會參與組議題一：促進私部門女性決策參與。(社教科、小教科、中
教科、體育處) 

(二) 社會參與組議題二：促進婦女及民間團體的國際交流。(新民科) 
(三) 就業、經濟與福利組議題一：女性身障表演藝術工作者就業推廣計畫。

(特教科) 
(四)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議題一：促進身心障礙家庭照顧服務方案。(幼教

科、小教科、特教科、家庭教育中心) 
(五)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議題二：多元性別服務宣導措施。(特教科) 
(六) 教育、文化與媒體組議題一：打破文化習俗中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婦

女之主體性及可見性。(家庭教育中心) 
(七) 教育、文化與媒體組議題二：淡水女路—Her story 探尋之旅。(特教

科、社教科) 
(八) 人身安全與環境組議題議題一：推動防治數位性別暴力案件及被害協

助。(特教科) 
(九) 人身安全與環境組議題議題二：透過高齡者道路教育與宣導並運用高齡

者各種管道加強高齡者道安之認知。(社教科) 
(十)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社教科、家庭教

育中心) 
二、 有關本局 111年 1月至 7月辦理情形是否合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 請各業務主責科室就下列資料進行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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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工作計畫 
主責 

科室 
修正建議調整 

第
五
案—

跨

局
處
議
題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議題二：多
元性別服務宣導措施 特教科 

經確認委員建議部分實為人口、婚姻與家庭組議

題一：促進身心障礙家庭照顧服務方案，負責科

室為家庭教育中心，會後建議家庭教育中心再行

依委員修正建議調整規劃內容。 

二、 有關社會參與組部分，建請敘明針對教育局分工工作項目執行手段及執行
成果(例如：請提供近幾年新北市家長會、教師會、教育會、教育基金會
目前各會性別比及比較數字，俾利得知執行成效及判斷政策工具是否妥
當。)；又就業、經濟與福利組部分，建議敘明於大型活動或典禮如何提
供身障表演藝術工作者表演機會及執行成果。 

三、餘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一、 建議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112年工作計畫與執行情形建議工作內容部分撰

寫方式調整，範例如下： 

112年工作內容摘要 

一、112年預算：ˍ元。 
二、工作內容 

(一)方式：辦理ˍ梯次ˍ堂課程。 

(二)時間：每季ˍ梯次。 

(三)對象：中高齡市民。 

(四)內容：課程內容以「個人老化適應、夫妻互動及老年期家庭生

活調適」為主軸，帶領覺察是否因性別差異，帶來不同的衝

擊，並藉由學習、分享，重新建構不分性別，皆能建構愉快的

中老年家庭生活等。 

三、預期成效:預計較前期提升 3%之參與率，受惠學員預計 160人
次(量化)。參與學員不分性別，能重新建構愉快的中老年家庭
生活……等(質化)。 

四、與前期比較差異情形：本期新增參與學員ˍ人與前期相較增
加ˍ名，成長ˍ%， 男性增加ˍ名，佔ˍ%，女性增加ˍ名，
佔ˍ%。 

二、 建議依委員修正標示部分，重新檢視工作內容與工作重點之間的關聯，
並加強性別元素。 
 

捌、散會：下午 4時 


